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�该条还规定了一个 �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 �的罪名。之所以这样规定,可能是由于我国习惯于把尊重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信仰自由

和风俗习惯联系起来强调。但从完善立法的角度看,把这两个罪名放在一个条款里其实并不妥当,因为二者毕竟是两个有不同罪状的

罪名,放在一起可能冲淡各自所要保护的法益的独立性,比如 �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�里的 �公民 �就绝不只是少数民族的公民,

而是包括广大汉族公民在内的全体中国公民。

� �宗教事务条例 �于 2004年 7月由国务院总理以国务院令的形式发布,用以取代 1994年国务院发布的�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 �。从名

称看,前者比后者更科学,因为后者强调 �管理 �,而前者则包含 �管理 �与�保护 �双层意思。但是, 从法律位阶看, �宗教事务条例 �还是

偏低,最好能由行政法规上升到法律。

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并没有将徇私舞弊单独确立为一种罪名,而是将其吸收到 �滥用职权罪 �和 �玩忽职守罪 �两个罪名里。另外,

�宗教事务条例 �在这里使用的是 �国家工作人员 �,而刑法第 397条使用的是 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�, �国家工作人员 �的范围要大于 �国
家机关工作人员 � (如国有企业、事业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,但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) ,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, 在

涉及定罪量刑时,当其他法律法规与刑法的规定不一致时,应以刑法为准。

法治中国

宗教的刑法保护与规制

刘仁文

(中国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,北京 100731)

摘 � 要:我国刑法中的 �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�可谓对宗教的保护,而 �组织、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、利用迷信破坏法

律实施罪 �等罪名则可以说是对宗教的规制。实证研究表明,前者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得不多,而后者则适用得比较频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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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� 我国刑法保护与规制宗教的基本内容

我国宪法第 36条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

权,同时也规定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

秩序、损害公民身体健康、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

动。刑法据此规定了两个与宗教相关的条款:一是

第 251条,该条置于 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
罪�章下, 规定了 �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

罪�; �另一条是第 300条, 该条置于 �妨害社会管

理秩序罪�章下,分三款, 第一款规定了 �组织、利

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、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�,
第二款规定了 �组织、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、利用

迷信致人死亡罪� (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) ,第三

款规定:组织和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

信奸淫妇女、诈骗财物的,分别依照刑法中的 �强奸

罪�和 �诈骗罪 �定罪处罚。

前述第 251条可以说是刑法保护公民宗教信

仰自由的体现,第 300条则是对实践宗教信仰的

刑法限制。除此, 刑法和相关法律中还有些内容

涉及对宗教的保护与规制。就保护方面而言, 如

根据 �宗教事务条例 �第 38条的规定
�

,国家工作

人员在宗教事务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、玩忽职

守、徇私舞弊, 构成犯罪的,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,

对照刑法,可能构成刑法第 397条的 �滥用职权
罪�、�玩忽职守罪 �和 �徇私舞弊罪 �。�又如, 根

据前述条例第 39条的规定, 侵犯宗教团体、宗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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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权益, 构成犯罪的, 依

法追究刑事责任。� 就规制方面而言, �宗教事务
条例 �第 40条规定: 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

全、公共安全, 侵犯公民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, 妨

害社会管理秩序, 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, 构

成犯罪的,依法追究刑事责任;第 42条规定: 涉及

宗教内容的出版物有破坏不同宗教之间和睦以

及宗教内部和睦的内容, 构成犯罪的, 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;第 45条规定: 假冒宗教教职人员进行

宗教活动, 构成犯罪的,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此

外, 从司法实践看, 刑法对宗教的规制还涉及非

法经营罪、诈骗罪、煽动暴力抗拒法律实施罪等

罪名,对此,下文将加以展开。

二 � 对刑法第 251条的规范和实证分析

(一 )规范分析

1� 新旧刑法条文对比

该条来源于 1979年刑法的第 147条, 1997

年新刑法对该条款的主要修改是将犯罪主体由

原来的 �国家工作人员 �改为 �国家机关工作人

员�� , 具体罪名和法定刑不变, 即罪名仍然是同

一条款中包含 �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�

和 �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 �两个罪名,法定刑

仍然为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

由于 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�的范围要小于 �国

家工作人员�, 因此事实上 1997年新刑法缩小了

�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�的犯罪圈 (通过

限缩犯罪主体 )。考虑到新刑法相比 1979年刑

法而言,对很多犯罪的法定刑都作了提高, 而此

罪却保留了原来的法定刑, 这说明至少在实践中

这方面的犯罪不是很突出。

2� 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

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, 司法解释扮演着重要

的角色。一种犯罪有无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的

多少,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该种犯罪在实践

中的适用频率。从 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, 非法

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还没有出现过任何司

法解释 (也没有立法解释 )。最高人民检察院曾

于 1986年在 �关于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法纪检察

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(试行 ) �中对该罪的立案标

准有过规定�,但该司法解释已于 1993年被整体

宣布失效。这样, 对该罪的客观特征的解释就只

有依靠学理解释。有学者将本罪的客观特征解

释为 7点 [ 1] ( P. 234 ), 而第 7点 �其他剥夺宗教信

仰自由的行为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恶劣影响的 �,

其实又是一个兜底条款。�

(二 )实证分析

可见的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判例

可谓罕见。据一本 2004年出版的专门研究案例的

著作统计,从 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来, �刑事审判

参考��人民法院案例选 �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�都

找不到该罪的案例。[ 1 ] ( P. 239)在 �北大法律信息

网 � 北大法宝�的案例收集网站上�,嵌入 �非法剥

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 �搜索, 结果也为 � 0�。为

什么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的判例少? 从

理论上可以作两方面的解读:一是国家保障公民宗

教信仰自由的体制机制得力,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

仰自由的犯罪确实很少;二是该罪的设计使得定罪

的门槛较高 (如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能成为该罪

主体 ),甚至对于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如何理解 (如

公民可否在自己家里传教 ), 可能会存在一些认识

上的偏差 (认为家庭不是宗教场所,所以不能在家

里传教 ),进而影响法律保护的力度。

在 1997年新刑法之前,笔者收集到的一个这

�

�

�

�

�

不过,笔者对这种不明确的立法方式持批评态度。参见刘仁文

��相应的法律责任 �是什么责任? �,载�法制早报 �2006年 6月

12日。

另外还有一处改动,那就是原来的表述是 �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的

宗教信仰自由 �,现在的表述中去掉了 �正当的 �几个字,这是 �因为

正当乃宗教信仰自由的题中应有之意 �。 (参见赵秉志主编�中国

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 (第四卷 ) �,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,第 232

页。)所以,这一改动对定罪量刑不具有实质意义。

根据该规定,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以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

自由罪立案: 1、采取强制手段,干涉他人正当的宗教活动或者强

迫教徒退教、强迫公民信教或信某一教派,情节恶劣,后果严重,

影响很坏的; 2、非法封闭或捣毁合法宗教场所及其他宗教设施

的; 3、非法剥夺他人宗教信仰自由,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。

对于立法、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中的这种兜底条款,笔者总的

来说是持批评态度的,因为它违背了罪刑法定所要求的明确性

原则。而对于广大教科书和论著中出现的这种兜底条款之阐

述,我认为属于传统刑法学研究中的假问题之一,因为有了这

样一个兜底条款,就等于前面列举的没说,起不到限制作用, 故

学理解释中最好不要套用这种兜底条款。进一步来说,与其这

样采用兜底条款的行文方式,还不如从法治社会的可预期性、

行为的同质性和社会危害的可类比性等角度对立法、立法解释

和司法解释中的兜底条款作出限制性解释或说明,并从反面排

除哪些情形不属于这种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, 再辅之以相应的

案例评析,这也是刑法学理解释适应从国权刑法走向民权刑法

的应有姿态。

参见 http: / / sh lx. ch inalaw in fo. com / case/R esu lt. asp? SFlag =

15& Para1= 00104* , 2010年 12月 12日访问。



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[社会科学版 ]

2011年3月�第2期
30���

Journa lof Hangzhou Norma l Univers ity

[ Human it ies and Soc ia lSc iences]

No. 2. M ar. 2011

方面的判例是: 1995年春节期间, 某派出所所长

张某带着 3名干警到所辖的某村去抓赌,经过村

民李某家门前时, 见其屋内聚集了很多人, 疑为

在聚赌,便把李某用手铐铐到派出所讯问。李某

辩解说其是该村基督教的传教人, 村民聚在他家

是为了听其讲解 �圣经 �。张某认为李某在家讲

�圣经 �是宣传封建迷信, 便责令其解散教会, 并

让其保证以后不再信教。李某不同意退教, 张某

便将其关押在派出所内不放, 并有殴打李某的行

为,逼其答应退教。后来该村信教村民集体到乡

政府、县政府请愿、静坐, 最后在县政府领导的出

面调停下才平息众怨。本案法院依据 1979年刑

法第 147条以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判处

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 1年,缓刑 1年。[ 1 ] ( P. 232)

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, 笔者也收集到一个这

方面的案例: 某村来了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王某,

他在村里宣讲教义, 很受村民欢迎, 准备成立教

会。村支部书记某甲得知此事后认为王某在搞

迷信宣传,便责令他离开本村,王不从,某甲便撕

了他的经书、扯坏他的教袍, 但在村民的支持下,

王某仍然留在村中传教不走。某甲认为村民们

已受毒害很深, 并且觉得自己丢了面子, 于是跑

到乡里找乡长某乙,某乙遂与派出所民警一起开

警车到村子里把王某强行带走, 并在村广播中责

令愿意信教的村民到村支部登记, 写出检查, 等

候处理。在派出所中,某乙命令民警对王某进行

拷打、讯问, 逼其写了承认错误的检查后放出。

后来,王某在当地宗教协会的支持下到检察院控

告某甲和某乙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,要求追究

他们的刑事责任。�

从以上有限的两个案例来看, 我们发现农村

地区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犯罪相对比

较突出,这也反证新刑法不但没有将该罪主体扩

大到一般主体、反而限缩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

不妥。有论者认为: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国

家方针政策的执行者,他们滥用职权非法剥夺公

民宗教信仰自由, 会直接妨碍国家的宗教政策,

社会影响恶劣, 其社会危害性才能达到犯罪程

度; 而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虽然也可能实施剥夺

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, 但危害性没有达到上

述程度,故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。 [ 2 ] ( P. 718 )笔者

认为,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样会侵犯公民宗教

信仰自由,如以暴力、胁迫或其他手段干涉他人

宗教信仰自由, 破坏宗教场所, 扰乱正当的宗教

活动,对信仰某种宗教的人进行威胁、打击等, 都

会妨碍国家的宗教政策, 因此对其中情节严重的

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。

这两个案例还提醒我们, 在实践中, 非法剥

夺宗教信仰自由的犯罪往往是以禁止宣传封建

迷信的名义进行的。由于在 �文化大革命�期间,

�破四旧�、打菩萨、毁寺庙、焚经书等留下的后遗

症, 致使在许多农村地区, 一些基层干部的宗教

知识欠缺,从而有意无意地把宗教和迷信混淆起

来, 因此, 无论从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还是从鼓

励信教群众捍卫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权考虑, 都

需要明确宗教活动与迷信活动的界限。���

三 � 对刑法第 300条的规范和实证分析

(一 )规范分析

1� 新旧刑法条文对比

本条吸收了 1979年刑法第 99条关于利用封

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或者组织、利用会道门

进行反革命活动罪的内容, 并进行了修改补充,

�

���

参见前引赵秉志主编�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 (第四卷 ) �,

第 236页。该案例作者在书中没有透露最后判决结果。作者

分析:某乙无疑构成了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,但某甲不构

成犯罪,理由之一是在乡长介入后,其行为作用已降到次要地

位,不应让其对王某受到殴打、非法拘禁等侵害负主要责任, 其

行为危害不大,不属于构成本罪所要求的情节严重;理由之二

是即使退一步讲,某甲的行为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,也不构成

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罪,因为该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(国家

机关工作人员 ) ,而村支部书记不属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,所以

不具备构成该罪的主体要件。我认为,如果以某甲的行为尚未

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来论证其不构成非法剥夺宗教信仰自由

罪是可以的,但以其身份不符来论证就不符合我国刑法关于共

同犯罪的规定与学理了,因为非身份犯与身份犯共同犯罪时,

非身份犯是可以成为共犯的,这就像受贿犯是身份犯、但其配

偶等非身份犯可以构成受贿共犯一样。尽管在理论研究上包

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者都主张对非身份犯成为身份犯的共犯

最好在分则条款中明文规定,但就目前我国刑法总则关于共同

犯罪的规定以及理论界的通说而言,认定非身份犯可以构成身

份犯的共犯似乎没有障碍。

宗教与迷信、迷信与风俗的界限并不是一目了然。由于我们长

期以来对 �无神论 �的宣传,社会上往往把宗教同迷信连在一

起。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告诉

笔者:过去就曾经有学者认为, 所有的宗教都是迷信。应当看

到,我国法律即使对于所谓的迷信,也不是一律要干涉的,按照

�治安管理处罚法 �,只有利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、损害他

人身体健康的,才能给予治安处罚,更不用说刑法了。因此, 我

和卓新平教授讨论这一问题的结论是,我们都认为即使对于所

谓的迷信,法律也只有在其实施了危害社会或他人的具体行为

时才能干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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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在迷信和会道门之外又增加了邪教组织; ���把

该罪从 1979年刑法的 �反革命罪� (新刑法的 �危

害国家安全罪 � )一章移入 �破坏社会管理秩序

罪�一章, 将原来的罪状 �进行反革命活动 �具体

为 �破坏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 �和 �蒙骗他人,

致人死亡 �;把该罪的最低量刑幅度从 1979年刑

法的 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、管制或者剥夺政治

权利提升为现在的 3年以上有期徒刑 7年以下有

期徒刑。���

1979年刑法第 165条还有关于神汉、巫婆借

迷信进行造谣、诈骗财物活动罪的规定, 1997年

新�刑法�取消了该罪名,而把相关内容加以修改

吸收到本条第三款, 即 �组织、利用会道门、邪教

组织、利用迷信奸淫妇女、诈骗财物的,分别依照

强奸罪、诈骗罪来定罪处罚。原来的犯罪主体

�神汉、巫婆�被扩大到包括一般主体。���

2� 相关立法与司法解释

1997年新刑法实施后, 该条及相关内容受到

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较多关注, 特别是 1999年

�法轮功�被揭发后 (内容也主要集中在 �邪教 �,

而鲜有涉及 �会道门 �和 �迷信 � )。具体表现在:

( 1) 1999年 10月 20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

人民检察院发布了 �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

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�,用 9

个条文作了一系列规定, 如 �邪教组织 �的概念

(指冒用宗教、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,神化首要

分子,利用制造、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、蒙骗

他人,发展、控制成员, 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 ), 列

举了哪些情形属于刑法第 300条第一款、哪些属

于第二款,以及何为 �情节特别严重 �等。该解释

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, 如第四条规

定: 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制造、散布迷信邪说, 指

使、胁迫其成员或者其他人实施自杀、自伤行为

的, 分别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

罚; 第七条规定: 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, 组织、策

划、实施、煽动分裂国家、破坏国家统一或者颠覆

国家政权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, 分别依照分裂

国家罪、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罪处罚。

这种注意性规定表面上看来似乎只是对刑法适

用的解释,但带来的问题是: 刑法第 300条第三款

规定:组织和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

信奸淫妇女、诈骗财物的,分别依照刑法中的 �强

奸罪 �和 �诈骗罪 �定罪处罚。同是注意性规定,

为什么强奸、诈骗要通过立法来规定, 而故意杀

人、故意伤害和分裂国家、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

政权却通过司法解释来规定呢? 二者的界限在

哪里?���

( 2) 1999年 10月 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

过了�关于取缔邪教组织、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

的决定 �。该决定主要是从刑事政策上阐明两

点:一是对邪教活动要严厉惩治, 二是要区别

对待。

( 3)同一天,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 �关于贯

彻全国人大常委会 �关于取缔邪教组织、防范和

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 �和 �两院 �司法解释的通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1979年刑法第 99条使用的是 �封建迷信 �, 1997年刑法第 300

条使用的是 �迷信 �。把 �封建迷信 �改为 �迷信 �,至少从用语
来说要更科学,因为所谓迷信,就是 �信仰神仙鬼怪等 � (参见

�现代汉语词典 �,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,第 872页 ) ,迷信并不

一定为封建社会所独有,只不过我们过去习惯于把一切不好的
东西都归咎于封建社会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国刑法文本中迷

信的去封建化,也是刑法的另一种去意识形态化。再者, 1979

年刑法第 99条使用的排序是 �封建迷信、会道门 �, 1997年刑

法第 300条使用的排序是 �会道门、邪教组织、迷信 �, �迷信 �
从首位降到末位,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立法者对其社会危害

性认识的某种微妙变化。

1979年刑法第 99条规定组织、利用封建迷信、会道门进行反革

命活动罪 �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�,即最高刑为 15年有期徒刑,

但 198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�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
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�规定: �组织反动会道门,利用封建迷信,
进行反革命活动,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 �, �可以在刑法规定的
最高刑以上处刑,直至判处死刑。�从 15年有期徒刑越过无期

徒刑直接提升至死刑,是 �严打 �非常时期的特殊规定。参见王
世洲、马聪�区别对待是我国打击邪教犯罪的成功刑事政策 �,
载陈泽宪主编�刑事法前沿 � (第 5卷 ) ,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

版社 2010年版,第 351页。

这实际上是把 �借迷信进行造谣 �的行为作了除罪化处理。根
据�治安管理处罚法 �的规定,对散布谣言、扰乱公共秩序的, 可

以处以治安拘留或者治安罚款 (这实际上相当于国外的轻罪处

罚后果 )。 2001年美国 � 9� 11�事件后,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

�刑法修正案 (三 ) �规定了编造和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
(要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程度 ) ; 2003年 �非典 �期间,最高

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通过司法解释,把编造和故意传

播与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有关的恐怖信息纳入该罪的范围;

2008年汶川地震时,有人主张在地震等自然灾害中编造、传播

谣言的,也可以用该罪来处理。这样,立法和司法又在一定程

度上把某些严重的造谣行为犯罪化了。但这种犯罪化不再强

调 �借迷信 �,不管造谣、传谣的手段或方法是否迷信,只要对法

益造成了侵害,就要承担刑事责任,从立法技术来看,这样更为

可取。当然,如何界定故意造谣和恶意传谣,如何判断 �严重扰
乱社会秩序 �,防止此罪被滥用,尚有不少问题值得深入研究。

(参见刘仁文 �特殊时期, 更要贯彻宽严相济 �, �检察日报 �
2008年 5月 8日。)

特别是把制造、散布迷信邪说,指使成员实施自杀、自伤行为的

作为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来处理,这比�刑法 �第 300条

第三款关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奸淫妇女、诈骗财物的以强奸

罪和诈骗罪来处理的规定, 可以说其内容更带有创新性。显

然,这种司法解释的出台跟 �法轮功 �鼓吹 �圆满 �、�上层次 �导

致一些练习�法轮功 �的人自杀身亡有关,是国家刑事政策的体

现。当然,这也给学理解释带来了新的课题,如何谓指使成员

实施自杀、自伤行为,需要作必要的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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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�, 足见当时最高人民法院对审理有关 �法轮

功�案件的重视以及司法实务中亟须澄清的有关

法律适用问题。在该�通知 �中,一方面继续突出

刑事政策的功能, 如 �重点打击组织和利用邪教

组织进行犯罪活动的组织、策划、指挥者和屡教

不改的骨干分子��对于受蒙蔽、胁迫参加邪教

组织并已退出和不再参加邪教组织活动的人员,

不作为犯罪处理 �, 另一方面也指明了一些具体

的法律适用问题, 如对于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聚

众围攻、冲击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, 扰乱国家机

关、企事业单位的工作、生产、经营、教学和科研

等秩序的,以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

罪定罪处罚。��� 在法律适用方面, 该通知的有些

内容也引发一些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, 如将出

版、印刷、复制、发行宣扬邪教内容的出版物、印

刷邪教组织标志的行为以 �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

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处罚�,如何解释这里的 �破

坏法律实施 �呢? 只能作如下理解: 因为全国人

大常委会已经通过了取缔邪教组织、防范和惩治

邪教活动的决定, 那么你还出版、印刷、复制、发

行宣扬邪教内容的出版物、印刷邪教组织的标

志, 就可以视为破坏前述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

缔邪教组织、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的实

施。不过,对此理解, 有学者提出商榷意见, 认为

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中的 �破坏

法律实施 �应有具体的破坏行为。���

( 4) 2000年 12月 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

的�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�中, 指出利用互

联网组织邪教组织、联络邪教组织成员, 破坏国

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的,依照本条处理。

( 5) 2001年 6月 4日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

民检察院又发布了 �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

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

(二 ) �,该解释共 13个条文, 规定的内容进一步

丰富和具体,如制作、传播邪教传单、图片、标语、

报纸 300份以上,书刊 100册以上,光盘 100张以

上, 录音、录像带 100盒以上的,以组织、利用邪教

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处罚 (第一条 )。又如,邪教

组织被取缔后, 仍聚集滋事、公开进行邪教活动

的, 或者为组织、策划邪教组织人员聚集滋事、公

开进行邪教活动而进行聚会、串联等活动, 对于

组织者、策划者、指挥者和屡教不改的积极参加

者, 以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处罚

(第五、六条 )。���

( 6) 2002年 5月 20日, 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

人民检察院再次共同发布�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

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答�, 该解答除了对前述 �解释 (二 ) �中规定的情

节标准、数量标准以及行为的含义作出解答外,

还新补充了以下内容:一是规定持有型犯罪和对

犯罪未完成形态加以处罚, 例如, 为了传播而持

有、携带邪教宣传品, 且数量达到一定标准的, 根

据具体案情,按犯罪预备或未遂论处; ���对于在传

播邪教宣传品之前或在传播过程中被当场抓获,

且查获的邪教宣传品不是其制作的, 应根据不同

情况,以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

预备或未遂论处; 对邮寄的邪教宣传品被截获,

如果数量达到一定标准, 对行为人以组织、利用

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未遂论处。二是对邪

教组织犯罪规定了应当适用数罪并罚的情况, 如

利用广播电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制作、传播邪

教组织的信息, 同时造成广播电视设施、公用电

信设施被破坏, 危害公共安全的, 以破坏广播电

视设施、公用电信设施罪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

律实施罪来实行数罪并罚。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破坏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实施 �的含义很广,本来刑法中有

�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 �、�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�, 由于组织、

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刑罚相对要重, 所以适用后者定

罪处罚。

此为莫纪宏教授的观点, 笔者觉得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,但遗

憾的是,该司法解释及下文中提到的�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

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(二 ) �等都突

破了这一限制。参见 �中国法学网 � ( h ttp: / /www. iolaw. org.

cn /showNew s. asp? id= 22637)。

无论是把邪教组织被取缔后仍公开进行邪教活动的行为定罪,

还是把为组织、策划邪教组织人员聚集滋事、公开进行邪教活

动而进行聚会、串联等活动犯罪化,其实都是通过司法解释把

过去这些不作为犯罪来处理或者至少是界限不明的行为明确

宣示为犯罪,这是刑事政策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进而予以犯罪

化的例子。至于这种司法解释是否侵犯了立法权,以及对超出

司法解释范围的内容如何纠偏,已是另一话题。

我国刑法在总则中统一规定了犯罪预备和未遂的可罚性,这样

从理论上使得分则的每一个故意犯罪都可以处罚预备和未遂,

但实际上这不可能, 也没必要。因而从完善刑法的角度看, 对

预备犯应当原则上不处罚,极少数特别严重的犯罪可以将犯罪

化提前到预备形态甚至阴谋形态以及有组织犯罪中的组织、领

导、参加黑社会这样的犯罪组织, 直接在分则中将其作为既遂

犯罪来规定;对未遂犯则在刑法总则中规定:分则有规定的才

处罚,然后在刑法分则中,有选择地对那些需要处罚未遂犯的

犯罪给予规定。这样可以缩减刑法的字面规定与现实之间的

距离,有利于实现法治社会的行为可预期性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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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上可见,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刑法第 300

条频繁作出有关决定、解释和解答,这些决定、解释

和解答出台的背景是 �法轮功 �等邪教组织日趋严

重,因而需要为打击此类行为提供更为明确而全面

的刑法依据。所以我们看到的是,这些决定、解释

和解答大多是加大打击力度,它们 �从刑法上完善

了对邪教组织犯罪的惩治� [ 3] ( P. 353)。

(二 )实证分析

这方面的案例比较多,例如,登陆 �北大法律

信息网 � 北大法宝 �,嵌入 �组织、利用会道门、邪

教组织、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�, 就发现有这

方面的案例 37个。��� 通过对这 37个案例的研

读, 可以得出如下一些结论:

1. 37个案例都是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

律实施罪,没有会道门和迷信方面的。这说明刑

法第 300条当前主要适用的对象是邪教。在这

37个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案例

中, 又有 32个是针对 �法轮功 �的。 �法轮功 �是

1999年由国家取缔的, 显然这一取缔激活了刑法

第 300条的适用。

2.从这些案例看,非 �法轮功 �的邪教犯罪往

往不只是单一的组织、参与邪教或传播邪教, 而

是犯有强奸、诈骗等犯罪, 因而其处理结果也多

为数罪并罚, 如刘家国等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破

坏法律实施、强奸、诈骗, 李平组织、利用邪教组

织破坏法律实施、诈骗等。但在 32个 �法轮功 �

的案件中,绝大多数都是以组织、利用邪教组织

破坏法律实施罪来处理, 而这里的 �破坏法律实

施�都是参与制作、传播 �法轮功 �的宣传品等。

可见,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都认为, 只要是国家

取缔了的邪教组织, 仍然去宣传, 就可视为是在

�破坏法律实施 �。

3. 从 32个 �法轮功 �的案例判决结果看, 各

地法院在适用法律的标准上存在一些差异, 但

多数地方是直接适用刑法。���

四 � 刑法对宗教领域的其他规制

除了第 300条 �组织、利用会道门、邪教组

织、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 �和 �组织、利用会

道门、邪教组织、利用迷信致人死亡罪 �外, 实践

中还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动用刑法其他条款来规

制宗教领域相关问题的趋势, 这其中比较多的是

�非法经营罪 �。根据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 �关

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

问题的解释�, 违反国家出版规定,出版、印刷、复

制、发行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序的非

法出版物,情节严重的,以非法经营罪处罚。��� 据

此, 司法实际部门处理了一些这方面的案件, 如

蔡卓华等人非法经营案。

蔡卓华是北京市基督教一个家庭聚会点的

传道人, 2003年以来,他与肖云飞、肖高文以非法

牟利为目的, 长期非法印刷基督教书籍, 并在海

淀区兰园 24楼 1门 602号对其非法印制的基督

教书籍进行排版, 在顺义金顺印刷厂和石景山七

彩虹印刷厂等进行印刷。 2004年 9月 11日在其

存放非法印刷的基督教书籍的大兴旧宫镇旧忠

路 24号北京五环吉顺通公司的南 3A仓库内起

获非法印刷印制的基督教书籍 50余种, 20多万

册,经鉴定均为非法出版物。后北京市海淀区人

民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蔡卓华等人有期

徒刑,并处罚金。���

在另一起被告人石某某印刷 �圣经 �等宗教
图书的案件中,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同样以

�非法经营罪�判处被告人石某某等有期徒刑和

罚金。针对辩护人提出的石某某等印刷 �圣经 �
等宗教图书系利用信徒奉献的资金, 法院指出:

非法经营罪并不以具有非法营利的目的为其必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参见 h ttp: / / sh lx. ch inalaw in fo. com / case /Resu lt. asp? SFlag =

15&Para1 = 001060130* , 2010年 12月 12日访问。

正是基于我国刑罚和劳动教养以及治安处罚相脱节的情状,

笔者主张应把劳动教养和治安处罚特别是治安处罚中的治安

拘留纳入刑法。 (参见刘仁文�治安拘留和劳动教养纳入刑
法的思考 �, 载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� 2010年第 1期。)之所

以要把劳动教养和治安拘留纳入刑法,还有一个重要理由,就

是如美国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: �人们赋予自由的那种价值为

这样一个事实所证实, 即监禁在任何地方都是作为一种刑事

制裁手段加以使用的。� (参见博登海默 �法理学 :法律哲学与

法律方法 �, 邓正来译,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, 第

279页。)

该解释把本来针对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罪扩大到了包括

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范围,其合法性是否充足可以讨论。

参见 �人大法学论坛 �网 ( h ttp: / /www. ru claw. com /redirect. php?

f id= 53& t id = 150760& goto = n extoldset ) , 2010年 12月 12日

访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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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的构成要件; ���法院还认为, 被告人石某某等既

不是出版单位,也没有向有关出版主管部门提出

申请,其违反出版程序, 指使他人非法出版、印刷

书籍的行为属于出版程序性违法; 且起获的非法

出版物数量已经达到最高人民法院 �关于审理非

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�所要求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标准, 故应以非

法经营罪定罪处罚。��� 由此可以推出法院的定罪

逻辑:由于 �圣经�等宗教图书只能由国家指定的

机构来出版, 所以私自印刷这种书籍, 就属于非

法出版物;又由于基督教本身属于国家认可的合

法宗教,因而也不能适用刑法第 300条; 而私自印

刷�圣经�这类书籍会使得国家无从掌握信教群
众的多少、致地下教会增多, 因而被认为 �严重危

害社会秩序 �, 符合司法解释定非法经营罪的

要求。���

也有通过律师的辩护使得司法机关本欲以

非法经营罪来追究的案件最后没有被追究。如

周某一案: 2007年 8月 3日, 周某在乌鲁木齐市

南郊停车场接收从天津托运来的 96件共计 5184

册非法出版物 �圣经 �, 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, 后

以涉嫌 �非法经营罪�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。案

件移送检察院后, 律师向检察官提出无罪的辩护

意见,主要观点是:这些 �圣经 �并非是周某买来

的书,而是他人赠送; 侦查机关仅凭周某存在买

卖和经营宗教书籍行为的可能, 就认定周某从事

买卖 �圣经 �书籍的经营行为的证据明显不足。

经过两次退回补充侦查, 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

认定的犯罪事实仍然不清, 证据仍然不足, 于是

以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,决定不起诉。

五 � 结 � 语

改革开放以来, 中国的信教群众不断增加,

据不完全统计,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 1亿多人,

以基督教为例, 20世纪 80年代以来, 中国每年恢

复、新建基督教教堂约 600所。���

另一方面,在社会急剧变革和飞速发展的时

期, 由于传统宗教不能对社会的新现象、新问题

作出及时反应, 使得新兴宗教、膜拜教团乃至邪

教的出现成为可能。��� 一些在改革开放中未受益

或反有损的、处于边缘状态的弱势群体和个人,

由于失去了对主流思想与理念的敬仰和信赖, 使

得一些邪说能够乘虚而入, �法轮功�的出现是这

方面的典型例子。

上述两个方面决定了刑法在宗教领域的保

护和规制两个功能都不可或缺。总的来讲, 刑法

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打击利用宗教来进行违法

犯罪活动是相辅相成的, 但本文的研究体会还将

涉及一个深层问题:如果宗教信仰自由的宪法权

利得不到有效落实和保障, 则有可能本来是宗教

信仰自由的内容也被当成违法犯罪来对待。��� 例

如, 在申旭梅不服郑州市劳教委劳动教养决定一

案中, ���上诉人申旭梅不服郑州市劳教委劳动教

养决定,向金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, 法院

判决维持劳动教养决定。一审判决后,原告申旭

梅不服,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。郑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, 一审判决证据不

足, 认定事实错误, 适用法律、法规错误, 故依法

撤销金水区人民法院的原判决, 撤销郑州市劳动

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原劳动教养决定。该判决可

以称之为一个伟大的判决, 其原因不仅在于罕见

地判决被劳动教养的人胜诉, 而且说理透彻, 如

其中说到:上诉人申旭梅于 1997年开始信奉基督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���

非法经营罪从过去的投机倒把罪分解而来,因此其立法原意肯

定是要具有非法营利的目的,但后来的司法解释一再将其作扩

大解释,使非法经营罪确实不再以具有非法营利的目的为其必

备的构成要件,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作为执行司法解释的法院

并没有错。

感谢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星水律师提供此案材料, 后

面的几个案例材料也来源于他。

司法解释强调非法出版物要 �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扰乱市场秩

序 �并且 �情节严重 �才构成非法经营罪, 这就把情节不严重的

一般非法出版物排除在犯罪之外,如私自印刷自己写作或编辑

的没有书号的书。但问题是,如何判断是否 �严重危害社会秩

序和扰乱市场秩序 �? 从解释学的角度,我倾向于结果犯的认

定,即只有实际上造成社会秩序的严重危害和市场秩序的严重

扰乱才能构成此种情形下的犯罪既遂,但司法实践似乎没有遵

循这一思路,而是以主观判断来定罪。

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�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 �, 1997年

10月 16日发布。

膜拜教团是新兴宗教中的一些极端主义派别, 而膜拜教团中那

些具有反社会、反人类倾向,并对人类社会构成实际危害的教

团派别可谓邪教。参见邹智贤�邪教不是新兴宗教 �,载�中国

社科学报 �2010年 10月 26日。

事实上,有的宪法学者就指出:虽然宗教信仰自由权是我国宪

法保护的基本权利,但是我国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范

太抽象和原则,没有制定专门的宗教法, 基本上还是以宗教政

策代替法律。参见王秀哲�宗教信仰自由权的宪法保护比较研

究 �,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博士后报告, 2010年印,第 2

页。

参见 http: / /www. ch inalaw edu. com /new s /17800 /181 /2006 /7 /

zh082132834182760023266- 0. htm, 2010年 12月 12日访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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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, 与同村几个妇女有时在一起读 �圣经 �、唱诗

歌,属正常宗教信仰。被上诉人无证据证明上诉

人申旭梅是地方召会的组织成员或在组织中担

当任何角色。同时,对地方召会是属于何种性质

的组织,是否属邪教组织, 被上诉人也没有说明。

也没有证明申旭梅有任何扰乱社会秩序的言行,

或者是对社会构成了何种危害。因此,其扰乱社

会秩序的理由,证据不足,理由不能成立。

判决书中提到的 �地方召会是属于何种性质
的组织,是否属邪教组织 �是本案的关键之处, 如

果站在强调保护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立场, 那么

就容易得出二审判决的结论, 相反, 如果不把公

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神圣的宪法权利来

对待,而是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公民的信教活动,

�

那么就容易得出原劳动教养委员会和一审法院

的结论。

� � 因此,我们既要防止以禁止宣传封建迷信

的名义来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,也要防止

以不证自明的邪教思路来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

仰自由。当然,对于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而行犯罪之

实的人,刑法也要充分发挥其规制和惩罚功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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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mi ina lProtec tion and Crim ina lRegulation of Re ligion

LIU R en2w en
( In stitu te ofL aw, Ch ineseA cad emy of Social Sciences, Beijing 100731, Ch ina)

Abstrac t: The o ffence o f illeg a lly depriv ing citizens o f re lig ious be lief in C rim inal Law is in tended to pro tec t the freedom o f re li2

g ion, w h ile that of form ing o r using superstitious sects o r secre t soc ietie s o r w e ird re lig ious o rg an iza tions o r using superstition to

underm ine the im p lem entation o f the law s and adm in istra tive rules and regu la tions o f the State fo cuse s on the regulation o f re li2

g ion. Em pir ica l researches have show n that on the contrary to frequent application o f the la tter, the form er is ra re ly app lied in

prac tice. Th 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crim ina l pro tection and regulation o f re lig ion is no t a pure issue of crim ina l law at a ll and

c lo se ly re la ted to constitutiona l eco log y and freedom o f a ssoc ia tion and pub lication in any country.

Key words: re lig ion; c rim ina l pro tection; crim inal regu la 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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